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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永遠的生命 
 

總綱─永遠生命的總論 

 
『論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見、所看見、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

已經顯現出來，我們也看見過，現在又作見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

傳給你們。）我們將所看見、所聽見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樂充足。』（約一 1:1~4）  

一、『論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約一 1:1） 

（一）這裏的「生命之道」不是指著一件事，一個生命之道乃是指著一個人，就是主耶穌

基督。到整本書信結束時，說：『這是真 神，也是永生。』整本約翰壹書的永生

乃是指著主耶穌這一位人來說的。 

（二）永遠生命的兩段時間 

1. 道成肉身時期 

      『論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見、所看見、親眼看過、親手摸過 

      的。』（約一 1:1） 

2. 在聖靈裏的時期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來，我們也看見過，現在又作見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 

      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約一 1:2） 

 
二、永遠生命的四個特點 

（一）可顯現的生命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來，我們也看見過，現在又作見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 

     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約一 1:2） 

     顯現——見過——作見證 

（二）可傳遞的生命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來，我們也看見過，現在又作見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 

     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我們將所看見、所聽見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 

     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一 1:2~3） 

     ──傳遞那位已顯現的生命 

（三）交通的生命 

     『我們將所看見、所聽見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的。』（約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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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現帶進交通 

2. 元首的交通 

3. 使徒的交通 

4. 肢體的交通 

5. 交通的意義——交流而成為一個 

  （四）喜樂充足的生命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樂充足。』（約一 1:4） 

 
第一段 神就是光和在光中與神交通的經歷（約一 1:5~10） 

 
一、神就是光，在祂亳無黑暗 

  『 神就是光，在祂亳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見、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約一 1:5） 

 
二、約翰所指示的生命的輪子 

  『……這是我們從主所聽見、又報給你們的信息。我們若說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 

  行，就是說謊話，不行真理了。』（約一 1:5~6） 

（一）光帶進交通，交通帶進認罪，認罪帶進洗淨，認罪帶進光 

（二）藉在光中行就脫離黑暗 

（三）『我們若在光明中行，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

們一切的罪。』（約一 1:7） 

1. 脫離黑暗與不在黑暗裏 

2. 就彼此有交通 

3. 祂兒子的血也洗淨我們一切的罪 

（四）寶血偉大洗罪果效 

     『我們若說自己無罪，便是自欺，真理不在我們心裏了。我們若認自己的罪， 神 

     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我們若說自己沒 

     有犯過罪，便是以 神為說謊的，祂的道也不在我們心裏了。』（約一 1:8~10） 

1. 若說自己無罪，便是自欺 

2. 若認自己的罪 

(1) 神是真實的公義——寶血大能的根據 

(2) 必赦免我們的罪 

(3) 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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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住在主裏面 
 

一、住在主裏面生命的基本彰顯 

（一）主是中保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不犯罪。若有人犯罪，在父那裏 

     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不是單為我們 

     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我們若遵守祂的誡命，就曉得是認識祂。』 

     （約一 2:1~3） 

1. 主的話是叫我們不犯罪──罪的嚴重 

2. 那義者耶穌基督在父面前作我們的中保 

(1) 中保的意義 

(2) 為我們的罪作中保 

(3) 祂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 

(4) 「挽回祭」和「施恩座」是同意字 

(5) 十架功效的範圍是為普天下人，只是要人相信接受才有功效 

   （二）住在主裏面的生命表現 

     『人若說我認識祂，卻不遵守祂的誡命，便是說謊話的，真理也不在他心裏了。凡 

     遵守主道的，愛 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 

     人若說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行的去行。』（約一 2:4~6） 

1. 因認識祂就遵守祂的話 

                     ——生命的認識在生命裏遵守祂的話—— 

2. 因遵守神的話顯出愛神的心是完全的 

3. 人若說住在主裏面，結果就該照主所行的去行——活出主來 

 
二、我寫給你們一條新命令 

  ——愛弟兄就住在光中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不是一條新命令，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令；這舊 

  命令就是你們所聽見的道。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令，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 

  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人若說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 

  如今還是在黑暗裏。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惟獨恨弟兄 

  的，是在黑暗裏，且在黑暗裏行，也不知道往那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了。』 

  （約一 2:7~11） 

（一）我寫給你們的，不是一條新命令，乃是你們從起初所聽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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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令 

1. 對你們、對主都是真的 

2. 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 

3. 恨弟兄的說明他到還住在黑暗裏 

4. 愛弟兄是住在光中，在他並沒有跌倒的緣由 

5. 恨弟兄的住在黑暗裏，也不知道往那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了 

 
三、對教會不同生命層次的人主要的教導——小子們、少年人、父老們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了赦免。父老啊，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識那從起初原有的。少年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了那惡者。小子們 

  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識父。父老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識那從 

  起初原有的。少年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 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你 

  們也勝了那惡者。不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他裏面了。因 

  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不是從父來的，乃是 

  從世界來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行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約一 2:12~17） 

（一）對小子初次的教導  

             ──你們的罪藉主名得了赦免 

（二）對父老的教導 

             ──你們認識那從起初原有的 

（三）對少年人的教導 

            ──你們勝了那惡者 

（四）對小子們的再教導 

              ──因為你們認識父 

（五）對父老們的再教導 

             ──你們認識那從起初原有的 

（六）對少年人的再教導 

1. 因你們剛強 

2. 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 

3. 你們也勝了那惡者 

4. 不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5. 愛世界的嚴重——人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他裏面了 

6. 世界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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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肉體的情慾 

(2) 眼目的情慾 

(3) 今生的驕傲——都不是從父來的，是從世界來的 

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行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四、對小子們的教導引進重要真理（約一 2:18~29） 

         膏油的教訓和住在主裏面 

（一）關於敵基督的教導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了。你們曾聽見說，那敵基督的要來；現在已經有好些敵 

     基督的出來了，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了。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不是屬我 

     們的；若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不是屬我們的。』 

     （約一 2:18~19） 

1. 現在是末時了，好些敵基督已經出來了 

2.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顯明原不是屬我們的 

（二）關於「膏油」第一層教訓 

     『你們從那聖者受了恩膏，並且知道這一切的事［或譯：都有知識］。』 

     （約一 2:20） 

1. 從那聖者受了膏油 

2. 知道這一切的事 

（三）再論敵基督 

     『我寫信給你們，不是因你們不知道真理，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 

     從真理出來的。誰是說謊話的呢？不是那不認耶穌為基督的嗎？不認父與子的，這    

     就是敵基督的。凡不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連父也有了。』（約一 2:21~23） 

1. 沒有虛謊是從真理出來 

2. 最大的謊言者——不認耶穌為基督的 

3. 不認父與子的就是敵基督的 

4. 凡不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連父也有了 

（四）論到住在主裏面的真理 

     『論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見的，常存在心裏。若將從起初所聽見的存在心 

     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我將這些 

     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說的。』（約一 2:24~26） 

1. 你們要將那從起初所聽見的常存在心裏，就必住在主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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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遠生命 

──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防備那些引誘你們的 

（五）藉著膏油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不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 

     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不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約一 2:27） 

1. 從主所受的膏油常存在你們心裏 

      這膏油在每一件事上教訓你們（不用人教訓你們） 

2. 按著膏油的教訓住在主裏面——這膏油是真的，不是假的 

（六）住在主裏面，當祂顯現時可以坦然無懼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他若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來 

     的時候，在他面前也不至於慚愧。』（約一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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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的兒女與因愛的經歷住在主裏面 

 

一、我們是神的兒女的重要啟示 

（一）神的大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女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女；我們也真是祂的兒 

     女。世人所以不認識我們，是因未曾認識祂。』（約一 3:1） 

1. 我們得稱為神的兒女是由於神的大慈愛 

2. 約翰福音第一章十二節稱我們成為神的兒女是由於神的大權柄 

3. 我們是神的兒女是一個根基的重要認識，所以加強提醒我們也真是祂的兒女，這

常是爭戰和撒但攻擊的重點 

4. 世人不承認我們的身分，是因世人不承認主的身分 

（二）主若顯現，我們見祂所是的就要像祂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女，將來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 

     若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見祂的真體。』（約一 3:2） 

1. 我們今天是神的兒女，在主觀經歷上還是一個過程，還不完全 

2. 見祂所是的就要像祂 

（1） 啟示使我們真有神兒女屬靈的實際 

（2） 真實的啟示都是啟示主自己，啟示主所是的──主的一切屬靈實際 

（3） 主的顯現指我們今天得著的主顯現的經歷，也指著最後一次主的榮耀顯現 

（4） 那時我們必要完全像祂 

（三）今天在我們身上最重要的是讓聖靈作純潔的工作將來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

道，主若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見他的真體。 

     『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祂潔淨一樣。』（約一 3:3） 

1. 凡因著主啟示而有完全像祂的指望就要努力作純淨自己的工作 

2. 因為主是純淨的，不容許一點摻雜 

 

二、罪的嚴重和神兒女的生命與罪無關（約一 3:4~9） 

（一）罪的嚴重──犯罪的就是違背律法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律法；違背律法就是罪。』（約一 3:4） 

（二）神的兒子第一次顯現為要除掉罪，這是我我們純潔的根基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祂並沒有罪。』（約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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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祂與罪完全無關 

2. 主在十架為我們除罪 

（三）住在祂裏面就不犯罪──不犯罪的秘訣 

     『凡住在祂裏面的，就不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見祂，也未曾認識祂。』 

     （約一 3:6） 

     ──犯罪的對主沒有啟示的認識 

（四）對犯罪嚴肅的警告 

     『小子們哪，不要被人誘感，行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約一 3:7） 

1. 主是義者──行義的才是義人 

2. 不要受誘感──犯罪是極其嚴肅的事 

（五）神的兒子顯現出來，消除（undo）魔鬼一切的作為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出來，為要除滅魔鬼 

     的作為。』（約一 3:8） 

1. 犯罪的是屬魔鬼──魔鬼從起初就犯罪──兩種生命的源頭 

2. 神的兒子第一次顯現是為要消除魔鬼的一切作為 

（六）從神生的不犯罪的啟示 

     『凡從 神生的，就不犯罪，因 神的道［原文是種］存在他心裏；他也不能犯 

     罪，因為他是由 神生的。』（約一 3:9） 

1. 從神生的不犯罪、這是在啟示境界的說法 

2. 神的兒子稱為「神的種」 

（1） 「神的種」是豐滿的意義 

（2） 「神的種」是生長的意義 

3. 在這一個生命境界不是不犯罪，是不能犯罪 

4.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三、弟兄的愛是永遠生命的證據（約一 3:10~12） 

（一）弟兄的愛是永遠生命的證據 

     『從此就顯出誰是 神的兒女，。誰是魔鬼的兒女。凡不行義的就不屬 神，不愛 

     弟兄的也是如此。』（約一 3:10） 

1. 從神生的經歷顯出神的兒女和魔鬼的兒女的分別 

2. 從神生的兩個反面的證明 

（1） 行不義的就不屬乎神 

（2） 不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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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彼此相愛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見的命令。』（約一 3:11） 

（三）該隱警告 

     『不可像該隱；他是屬那惡者，殺了他的兄弟。為甚麼殺了他呢？因自己的行為是 

     惡的，兄弟的行為是善的。』（約一 3:12） 

1. 不愛弟兄就是殺弟兄 

2. 嫉妒是罪的很大的力量 

 
四、弟兄相愛的實際彰顯（約一 3:13~21） 

（一）我們與世人的絕對分別 

     『弟兄們，世人若恨你們，不要以為希奇。』（約一 3:13） 

（二）愛弟兄已經出死入生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了。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約一 3:14） 

1. 弟兄的愛是出死入生的證據 

2. 沒有愛的，仍住在死中 

（三）恨弟兄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殺人的；你們曉得凡殺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 

     （約一 3:15） 

      ──殺人的沒有永遠生命 

（四）弟兄的愛是主捨命的愛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一 3:16） 

1. 主的愛是捨命的愛 

2. 從主捨命我們才知道何為愛 

3. 弟兄的愛也是捨命的愛 

（五）弟兄的愛的實行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見弟兄窮乏，卻塞住憐恤的心，愛 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 

     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不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行為和誠實上。』 

     （約一 3:17~18） 

1. 世上的財物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2. 看見弟兄窮乏，卻塞住憐憫的心，神的愛怎能在他們裏面呢 

3. 不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行為和誠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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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心的重要──心是鑒察的地方 

     『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理的，並且我們的心在 神面前可以安穩。我們的心若責 

     備我們， 神比我們的心大，一切事沒有不知道的。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的心若不 

     責備我們，就可以向 神坦然無懼了。』（約一 3:19~21） 

1. 我們屬真理的心就能得安穩 

2. 神比我們的心大，沒有一件事不知道的 

3. 我們的心若不責備我們，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了 

 

五、因主的名彼此相愛，這是神的命令（約一 3:22~24） 

（一）心不責備我們，我們的禱告就無攔阻 

     『並且我們一切所求的，就從祂得著；因為我們遵守祂的命令，行祂所喜悅的 

     事。』（約一 3:22） 

1. 所求於祂的無不得 

2. 遵行祂的命令，行祂所喜悅的事 

（二）遵守神的命令 

     『神的命令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令彼此相 

     愛。』（約一 3:23） 

1. 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2. 彼此相愛 

（三）遵守神命令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遵守 神命令的，就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 神住在 

     我們裏面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靈。』（約一 3:24） 

     ──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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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神就是愛與住在主裏面 

 

一、對神的靈和謬妄的靈的認識 

（一）神的靈和敵基督的靈的辨識 

     『親愛的弟兄啊，一切的靈，你們不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靈是出於 神的不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來了。凡靈認耶穌基督是成了肉身來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靈來。凡靈不認耶穌，就不是出於 神；這是那敵 

     基督者的靈。你們從前聽見他要來，現在已經在世上了。』（約一 4:1~3） 

1. 一切的靈你們不可都信 

2. 總要試驗那些靈是出於神的不是 

3. 分辨鬼魔和神的靈最大的法則 

（1） 凡靈認耶穌基督是成了肉身來的就是神的靈 

   ──道成肉身是對那靈最大的試驗 

（2）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靈來 

4. 凡靈不認耶穌，就不是出於神，是那敵基督者的靈 

5. 你們從前聽見他要來，現在已經在世上了 

（二）住在我們裏面的靈勝過敵基督的靈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了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 

     上的更大。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論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 神 

     的，認識 神的就聽從我們；不屬 神的就不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理的 

     靈和謬妄的靈來。』（約一 4:4~6） 

1. 我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了他們 

2. 那住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上的更大 

3. 真理的靈和謬妄的靈分別聖徒和世人 

4. 他們是屬世界的，論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 

5. 我們是屬 神的，認識 神的就聽從我們 

6. 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理的靈和謬妄的靈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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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是愛，有愛的是從祂而生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 神來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 

  生，並且認識 神。沒有愛心的，就不認識 神，因為 神就是愛。 神差祂獨生子到世 

  間來，使我們藉著祂得生， 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了。不是我們愛 神，乃是 神愛 

  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這就是愛了。』（約一 4:7~10） 

（一）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來的 

（二）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識神 

（三）Agape 和 Philio 的分別 

──神聖的愛和人間的愛 

（四）沒有愛心的，就不認識神 

（五）因為神就是愛 

（六）神差祂兒子到世間來，我們藉祂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了 

（七）不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 

（八）神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這就是愛了 

            ──「挽回祭」即「施恩座」 

 

三、愛弟兄的命令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來沒有人見過神，我們若彼 

  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了。』（約一 4:11~12） 

（一）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以神的愛彼此相愛 

（二） 從來沒有人見過神，我們若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愛弟兄是神的愛最大的證明 

（三） 愛祂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了 

 

四、住在神裏面就是住在愛裏面的偉大信息 

  『 神將祂的靈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祂裏面，祂也住在我們裏面。父差子作 

  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見且作見證的。凡認耶穌為 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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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住在 神裏面。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 

  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 

  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 

  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約一 4:13~18） 

（一）神將聖靈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住在祂裏面 

1. 參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2. 這是聖靈境界裏的經歷裏的人知道 

3. 住的經歷是神人的互助 

（二）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見且作見證的。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 神就

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1. 一個在聖靈境界中的看見，所以從看見作見證 

2. 神人的互助是從看見神兒子而產生的偉大經歷 

（三）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 

1. 再申神是 Agape  

2. 住在愛裏面就是住在神裏面 

3. 住在愛裏面完全神人互住的信息 

（四）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

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1. 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的秘訣道路 

2. 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1） 「祂如何」子在世上一生住在父裏面 

（2） 我們在這世上生活也是一生住在神裏面 

（3） 彰顯耶穌基督最完全的道路 

（五）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

未得完全 

1. 懼怕不是一個不好的感覺，很多時候懼怕也是聖靈工作所帶來的 

2. 懼怕帶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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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在愛裏面就沒有懼怕 

4. 除去懼怕的道在愛裏得完全 

         ——住在愛裏面的經歷除去懼怕 

 

五、愛神的實行吩咐和愛弟兄的命令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人若說「我愛 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說謊話的；不 

  愛他所看見的弟兄，就不能愛沒有看見的 神［有古卷：怎能愛沒有看見的 神呢］。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 神所受的命令。』（約一 4:19~21） 

（一） 「我們愛」是因神先愛我們 

1. 以所得著的神的 agape 的愛愛神 

2. 不在 agape 的經歷中的愛，都不在這一段所說的神聖經歷中 

（二） 「我們愛」對著十節『不是我們愛神』，這是一段住在神裏面就是住在愛裏面經歷

的話 

（三） 引到愛弟兄的命令的重申，以神的愛愛弟兄，在真理裏愛弟兄 

 

六、再申愛弟兄就是愛神的命令（五章 1~3 節）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 神而生，凡愛生他之 神的，也必愛從 神生的。我們若 

  愛 神，又遵守祂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 神的兒女。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這就是 

  愛祂了，並且祂的誡命不是難守的。』（約一 5:1~3） 

（一）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由祂而生 

（二） 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1. 愛神的證明 

2. 這一個愛是 agape 的愛，是世上沒有的，是天然生命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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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得勝見證與永遠生命 

 

一、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 

  『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了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 

  誰呢？不是那信耶穌是 神兒子的嗎？』（約一 5:4~5） 

（一）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 

（二）使我們勝了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三）勝過世界的是誰呢？不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二、血、水、聖靈的見證與信神兒子的就有生命 

  『這藉著水和血而來的，就是耶穌基督；不是單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並且有聖靈作見 

  證，因為聖靈就是真理。作見證的原來有三：就是聖靈、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我們既領受人的見證， 神的見證更該領受［該領受：原文是大］了，因 神的見證是為 

  祂兒子作的。信 神兒子的，就有這見證在他心裏；不信 神的，就是將 神當作說謊 

  的，因不信 神為祂兒子作的見證。這見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祂兒子 

  裏面。人有了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 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一 5:6~12） 

（一）血、水、聖靈的見證 

            ——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二）神的見證是為祂兒子作的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見證在他心裏 

（三）這見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生命也是在祂兒子裏面 

（四）有了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三、若照祂旨意求甚麼就無不得著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們若照祂的 

  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切所求 

  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不得著。』（約一 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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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 

（二）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

我們一切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不得 

 

四、為犯罪的弟兄祈求 

  『人若看見弟兄犯了不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 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 

  罪，我不說當為這罪祈求。凡不義的事都是罪，也有不至於死的罪。』（約一 5:16~17） 

  ──不是為罪祈求，乃是為那個人祈求 

 

五、永遠生命的偉大功能 

  『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不犯罪，從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有古卷：那從 神生的 

  必保護他］，那惡者也就無法害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 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惡者手 

  下。我們也知道， 神的兒子已經來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識那位真實的，我 

  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 神，也是永生。小子們 

  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一 5:18~21） 

（一）凡從神生的，必不犯罪 

（二）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三）那惡者也就無法害他 

（四）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惡者手下 

（五）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來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識那位真實的，我

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 

（六）這是真實的神，也是永遠的生命 

（七）你們要遠避偶像 

 

 


